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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4/2021_2022__E4_BA_BA_

E4_BA_8B_E9_83_A8_E5_c80_304158.htm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启

动第二批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(国人

厅发[2007]68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： 为全面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

，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尽快实现就业，根据《关于实施“

千家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建设计划”的通知》（国

人厅发〔2006〕162号）要求，现就启动第二批高校毕业生就

业见习示范基地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要加强宣传动员，广泛征集毕业

生见习单位，按照不同专业类别建立就业见习基地，并选择

制度健全、见习效果较好的见习基地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见

习示范基地候选单位。 二、建立第二批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

示范基地工作由人事部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

）共同组织实施，以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与省级人事部门

名义共同授牌、共同管理，日常管理工作由省级人事部门负

责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要按照《高校毕业

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审核标准》（见附件1）推荐见习示范基

地候选单位，并对其申报条件进行初审，初审合格的候选单

位报人事部审核批准后，以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与省级人

事部门名义共同授牌并在媒体上予以公布。 三、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要指导被授牌的见习示范基地按照

《关于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的通知》（国人部



发[2006]17号）文件精神，完善规章制度，不断总结经验，及

时反映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保障毕业生的待遇和安全，切实

组织好毕业生见习工作。 四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

（局）要在2007年7月31日前分别推荐上报5-15家见习示范基

地候选单位，并填报《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申报表

》（见附件2），报送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审批。 附件：1.

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审核标准 2.高校毕业生就业见

习示范基地申报表人事部办公厅二OO七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1

：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审核标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